医疗责任险保险方案
1、 医疗机构相关情况可参考医院官网简介，具体相关情况可现场调研予以咨询。
2、 保险方案如下：
1、 保险范围：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在保险单中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以下简称投保医务人员，包括进修生、规培生、会诊专家）在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错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由患者或其近亲属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鉴定费用、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2、 投保险种：医疗责任保险、附加精神损失责任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险、附加外聘专家责任险，外聘专家包括但不限于：经医院正式聘请或会诊邀请，在医院执业注册或多点执业注册于本院的院外专家、退休返聘专家、会诊医师、进修带教专家等。外聘专家在院期间从事诊疗活动造成患者损害的，适用本附加险，不受主险医务人员名册限制。附加险保费已包含在医疗责任保险总保费中，保险期间内保险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就附加险加收保费或要求单独投保。
3、 [bookmark: _GoBack]赔偿限额及免赔额（率）：医疗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500万元，医疗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7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损失金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免赔额为人民币 3000元。损失金额在人民币10万元及以上的，免赔额为人民币1万元或损失金额的10%，二者以高者为准。
4、 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累计责任限额不低于200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不低于5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0元或损失金额5%，二者以高者为准。同一原因、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内导致多名患者或第三者受损的，视为一次事故。
5、 专家责任险累计责任限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独立于主险限额。
6、 保费调整：保险期间内，医务人员人数变动实行季度汇总申报制。医院仅需每季度向保险人报送人员变动汇总表，无需逐人提前申报审批。年度内医务人员净增加人数不超过原申报人数【10%】的，不增收保险费；净增加人数超过【10%】的，仅就超出部分按日比例（按日比例指超出人员自实际到岗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的实际天数占全年保险天数的比例）加收保费。医务人员净减少的，保费不予退还。
7、 医疗费用赔偿标准：按照患者实际发生的、与本次医疗事故直接相关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计算，不受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及报销比例限制。对于医保目录外但临床必需、经主治医师确认合理的费用，保险人应据实全额赔付。
8、 医疗纠纷发生后，赔偿金额在20万元以内的，可由被保险人、患者、保险人共同协商解决纠纷理赔事项，保险人保留参与确认权，可根据涉赔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到场参与或直接授权医院单独处理协商事宜。协商确认的赔偿数额，保险人应予以理赔。赔偿金额超过20万元的，通过行政调解、医调委调解或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进行调解,以上协商和调解如各方无法达成一致，通过法律诉讼方式处理。
9、 关于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度的确定：预估为六级及更高的伤残等级须行鉴定；预估为七级、八级、九级、十级的伤残可由医患双方及保险人医核部门共同确认。
10、 关于精神抚慰金；精神损害累计责任限额不低于30万元；其中每人精神损害责任限额不低于3万元。精神损害责任限额独立于医疗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另行计算，不占用主险赔偿限额。
11、 关于医疗纠纷赔付的确认方式：
12、 ①人民法院判决的（在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中，如法院允许，保险人同意采购人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承担责任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不追加保险人的，保险人依据判决并结合保单约定的责任范围进行理赔）；
②经卫生行政部门行政调解（保险人参与、确认）的；
③经第三方调解（保险人参与、确认），达成统一意见的；
④经医患双方协商（保险人参与、确认），达成统一意见的。
上述需保险人参与的情形，保险人经被保险人提前三个工作日通知，保险人未派人参与、确认的，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赔付。保险人理赔人员在接到案件派工后第一时间联系被保险人了解案件情况，如遇紧急情况，由保险人服务人员负责案件的沟通与协调，保证案件理赔过程及时顺畅。
9、关于支付方式、时限：
纠纷经司法判决、调解或协商达成统一意见后，被保险人先行支付给患方。被保险人报送保险人后，资料齐全后10 个工作日内保险人将该赔付款转至被保险人指定的账号。
保险人应提前向被保险人提供理赔资料清单：包括但不限于患者（或其家属）身份信息、住院票据及住院费用清单明细、全套病历、赔偿后的转账记录、医院出具的事故情况说明及分析（医疗事故鉴定或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鉴定报告资料）、仲裁结果或赔偿协议书或和解书等与本次事故相关的资料。被保险人按理赔资料清单要求提供资料理赔，保险人不得要求清单外的理赔资料。
13、 根据医务人员及患者的申请，为医务人员与患者提供个人保险服务，保险方案及保费按具体情况而定。

